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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建机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203,447,724股股份无偿划转至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陕煤集团”）。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陕煤集团， 直接持股
269,361,158 股、直接持股比例为 27.86%，实际控制人仍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陕西省国资委”）。

● 本次无偿划转尚需陕煤集团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出具划转批复并签署无偿划转协议，本次划转
无需报陕西省国资委审批，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本次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8月 13日收到控股股东建机集团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告知函， 告知函内容

如下：
截至告知函出具之日， 建机集团作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 242,130,225 股股份、 持股比例

25.04%。 经研究拟筹划将建机集团持有公司 203,447,724股股份、持股比例 21.04%无偿划转至陕煤集
团，其中 66,223,477 股系建机集团在公司 2020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中获配的股份，就该部分认购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项承诺拟由陕煤集团继续承继。 本次划转完成后，建
机集团将不再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陕煤集团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若本次无偿划转顺利实施，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变动如下：
本次无偿划转前，股权关系如图所示：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股权关系如图所示：

二、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双方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
1、公司名称：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新城泾朴路 11号（泾勤路南侧）
3、注册资本：人民币 98,920万元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1989年 11月 8日
6、法定代表人：杨宏军
7、营业期限：1989年 11月 8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及成套设备、金属结构产品及相关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调试及维

修；机动车辆（小轿车除外）的研发及销售；原辅材料、设备的购销；物业管理；房屋、设备、土地的租赁；
本公司房屋道路修建、普通货物运输（危险品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划入方
1、公司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号都市之门 B座
3、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万元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5、成立日期：2004年 2月 19日
6、法定代表人：杨照乾
7、营业期限：2004年 2月 19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化学肥料和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铁路）；机械加工；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
与修理；煤炭、化工、煤机的科研设计；煤田地质勘探；咨询服务；煤及伴生矿物深加工；矿山工程及工
业和民用建筑；机电设备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建材销售；气体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火
工、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林业；自营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中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田地质勘察、气体产品制造、
公路运输项目由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 本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尚需陕煤集团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出具划转批复并签署无偿划

转协议，本次划转无需报陕西省国资委审批；
2、本次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建机集团变更为陕煤集团，公司实

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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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 股东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海通证券资管 1号 FOF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海通自营”）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8,931,52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3.4143%，全部股份来源均
为通过协议转让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海通自营计划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 10,518,335股（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 2%。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9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报刊媒体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5号）。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通自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 10,518,26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970%， 现持有公司股份 18,931,522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143%。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海通自营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1,449,790 5.6719% 协议转让取得：31,449,790股

注： 公司因 2020年 4月 29日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以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19 年 12 月 20
日起持续转股，上表中的持股比例按照公司截至 2020年 8月 12日的总股本计算得出。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
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海通自营 10,518,268 1.8970% 2020/3/11～
2020/8/11

集 中
竞 价
交易

7.6 －
17.06 118,061,343.71 已完

成 18,931,522 3.4143%

注：海通自营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0,518,268 股，减持比例
为 1.897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000,000股。上表中当前持股数量及比例为通过两种方
式减持后的最终持有量。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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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8 月 6
日以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 2020年 8月 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11人，实际出席
董事 11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菅明军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61）。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中州蓝海持有中原小贷部分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中州蓝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总部部门设立、更名及职能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进一步推动专业化能力和管理效率的不断提升，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同意对部分总部部门及职

能进行相应调整：交易结算总部更名为结算托管部，新设立集中运营中心，撤销资产托管总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度融资融券与约定购回业务规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和未来经营需要，同意以下事项：
（一）2020年度融资融券与约定购回业务规模由 79亿元调整为 91.2亿元。
（二）董事会授权投资决策委员会在上述规模内，根据公司资金和流动性情况，在风控指标持续达

标的前提下配置业务资金规模。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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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 7月 1日，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90
号）（以下简称“《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不超过 773,814,000股。2020年 7月 30日，公司已
根据《批复》完成非公开发行 A股工作，各发行对象认购的 773,814,000股 A股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事宜。

2020年 8月 1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
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相应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等相
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此议案已经由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 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会及 2019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的授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869,070,700元。 第四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642,884,700元。

第二十六条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首次向境外投资人公开发行 598,100,000 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
上市。
公司于 2016年 11 月 25 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700,000,000股， 于 2017年 1月 3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
公司现股本结构为：股份总数为 3,869,070,700 股，全部为
普通股，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 2,673,705,700 股，占公司普
通股股份总数的 69.1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
1,195,365,000股，占公司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30.90%。

第二十六条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部门批准首次向境外投资人公开发行 598,100,000 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
上市。
公司于 2016年 11 月 25 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700,000,000股， 于 2017年 1月 3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
公司现股本结构为：股份总数为 4,642,884,700 股，全部为
普通股，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 3,447,519,700 股，占公司已
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74.2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
有 1,195,365,000 股， 占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25.75%。

除上述条款外，原《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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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中
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子

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州蓝海”）拟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其持有的河南省中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原小贷”）15%股权。

●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尚存在不确定性， 尚不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涉及对中原小贷控制权发生变更，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不存在重
大法律障碍。

●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仍需履行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程序，挂牌底价以国有资产评估备案价格
为准，股权转让价格以实际成交价为准。

一、交易概述
为了优化中原小贷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州蓝海拟以中原小贷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经

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基础，转让其持有的中原小贷 15%股权。 因本次转让尚需履行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
案程序并聘请专家出具相关意见，挂牌底价以国有资产评估备案价格为准，股权转让价格以实际成交
价为准，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20年 8月 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中州蓝海
持有中原小贷部分股权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
次交易尚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交易对方尚未确定。 公司将根据挂牌进展情况，及时披露交易

对方及后续进展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省中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661825N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郑开大道 296号自贸大厦 A座 808室
法定代表人：李宏伟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公司经营范围：河南省行政区域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办理中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

务；符合规定的自有资金投资；省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标的财务状况
根据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原

小贷资产总额 155,327.68万元，负债总额 52,882.68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02,445.00 万元。 2019 年，
实现营业总收入 9,254.99万元，利润总额-536.06万元，净利润-467.82万元。

根据经河南越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中原小贷资产
总额 133,642.89万元，负债总额 29,894.67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03,748.23 万元。 2020 年一季度，实
现营业总收入 1,999.29万元，利润总额 1,673.41万元，净利润 1,303.22万元。

上述会计师事务所均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标的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1 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000.00 65%

2 漯河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相关工商变更正在办理） 20,000.00 20%

3 中原大禹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 5%

4 深圳市汇联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 5%

5 河南侨联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 5%

合计 100,000.00 100%

（四）其他说明
拟转让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交易对方尚未确定，尚未签署交易合同或协议。 截至目前，本次

交易暂无合同或履约安排。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盘活存量资产，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长远利益。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拟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对手尚不明确，交易的结

果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不能完成交易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事项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本次股权转让

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委托协调及方案制定、审计、评估、法律、产权交易等事项。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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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678号文）核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计 104,198,556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1.60
元， 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计人民币 2,250,688,809.60元， 扣减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120,403,409.60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 2,130,285,400.00 元。 实际到账金额计人民币 2,160,661,257.22 元，包
括尚未划转的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30,375,857.22元（其中，前期已从公司自有资金账户中支付的其
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12,518,414.65元，尚未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计人民币 17,857,442.57元）。 上述实
际募集资金人民币 2,160,661,257.22元已于 2018 年 5 月 2 日全部到账， 并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德师报(验)字（18）第 00197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相关募集资金银行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人民币 83,757,223.81 元（包含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的净额 72,335,467.06 元），具体存放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公司名
称 开户账号 资金到账时

间
2019 年 12 月 31 日存
放余额

2020年 6 月 30 日存放
余额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本公司 15062018041800

2018 年 5 月
2日

91,580,860.63 3,219,899.7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行营业部

本公司 510902041010802 110,791.35 110,737.1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无锡河埒口支行 本公司 322000611018018

030891 6,345,220.89 6,350,032.6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7000

00461 59,549,475.66 15,297,283.8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苏州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
有限公司

984600788012000
00493

不适用

4,657,935.11 6,141,480.0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滨海支行

天津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
有限公司

15000093177419 41,256,337.58 52,634,740.9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行营业部

上海药明康
德新药开发
有限公司

510902047310103 3,044.74 3,049.39

合计 203,503,665.96 83,757,223.81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
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签署及执行情况
2018年 5月 2日，本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分别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河埒口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2018年 5月 14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分别向子公司苏州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药明”）、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津药明”）和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药明”，苏州药明、天津药明和上海药
明合称“子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2018年 5月 23日，本公司、保荐机构、监管银行
和对应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前述根据
四方监管协议开立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四方）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 开 户 公 司
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增资金额 专户用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苏州药明 98460078801200000493 338,229,310.00 苏州药物安全评

价中心扩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滨海支行 天津药明 15000093177419 384,120,328.00

天津化学研发实
验室扩建升级项
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行营业部

上海药明 510902047310103 200,000,000.00
药明康德总部基
地及分析诊断服
务研发中心(91#、
93#)

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拟定，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募集资金银行账户的期末余额合计人民币

83,757,223.81 元（其中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及理财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 72,335,467.06 元），具体
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公司名称 开户账号 2020年 6月 30日
存放余额

签署监管协
议情况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营业部 本公司 15062018041800 3,219,899.77 三方监管协

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营
业部

本公司 510902041010802 110,737.16 三方监管协
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河埒口支行 本公司 322000611018018030891 6,350,032.60 三方监管协

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本公司 98460078801700000461 15,297,283.87 三方监管协

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山支行 苏州药明 98460078801200000493 6,141,480.09 四方监管协

议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支行 天津药明 15000093177419 52,634,740.93 四方监管协

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营
业部

上海药明 510902047310103 3,049.39 四方监管协
议

合计 83,757,223.81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本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5,660.05万元。 募集资金的具体

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 1-6月，本公司不存在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本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募集资金获取收益的能力，依据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制度规范，本公司于 2018 年
5月 14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于 2018年 8月 28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暨 2018 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
的议案》，最终同意本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90,000万元（含）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
财产品，购买单个理财产品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19 年年度董事
会召开之日止，在不超过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
本公司董事长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相关事宜， 具体事项由本公司财务部
负责组织实施。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76,300.00万元。 本期间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的投资收益总额
为人民币 1,017.13万元。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本公司持有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方 受托方 委托理财产品 金额（万元）

1 本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河埒
口支行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20,000.00

2 本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
支行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20,000.00

3 本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河埒
口支行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19,000.00

4 天津药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行
营业部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5,500.00

5 苏州药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
支行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10,000.00

6 苏州药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山
支行 结构性存款（保本型） 1,800.00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本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特此公告。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5,068.88 本期间投入募集资
金净额 1,991.78

募集资金净额 213,028.5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净额 135,660.0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 投
资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 更
(如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 期
间 投
入 金
额

截至 期
末累 计
投入 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1)-(2)

截至 期
末投 资
进度(%)
(4)= (2)/
(1)

预计项目
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期 间
实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苏州 药
物安 全
评价 中
心扩 建
项目

否 72,719.
98

72,719.
98

72,719.
98 - 22,685.1

7 50,034.81 31.20% 2020 年 12
月 31日 注 1 不适

用 否

天津 化
学研 发
实验 室
扩建 升
级项目

否 56,400.
00

56,400.
00

56,400.
00

1,991.
78

29,066.3
2 27,333.68 51.54% 2020 年 12

月 31日 注 1 不适
用 否

药明 康
德总 部
基地 及
分析 诊
断服 务
研 发 中
心 (91#、
93#)

否 20,000.
00

20,000.
00

20,000.
00 - 20,000.0

0 - 100.00%

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
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
态

20,044.7
1万元

是
（ 注
3）

否

补充 流
动资金 否 63,908.

56
63,908.
56

63,908.
56 - 63,908.5

6 - 100.00% 不适用 注 2 不适
用 否

合计 213,02
8.54

213,02
8.54

213,02
8.54

1,991.
78

135,660.
05 77,368.49 63.6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二)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84,675.72 万
元（其中 76,300.00 万元用于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8,375.72 万元存放于监管银
行），其中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及理财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 7,233.55 万元。 上
述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完工， 故相关项目
款项尚未支付。本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本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本公司
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
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苏州药物安全评价中心扩建项目和天津化学研发实验室扩建升级
项目因尚在建设期暂未实现收益。

注 2：该项目与本公司所有经营活动相关，无法单独核算其实现的效益。
注 3：药明康德总部基地及分析诊断服务研发中心(91#、93#)项目，承诺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实现

年均营业收入人民币 21,218.00万元，2019年为项目投产第一年，达到投产后的预计效益。 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该项目本期合计产生营业收入 20,044.71万元。

公司代码：603259 公司简称：药明康德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药明康德 603259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交所 藥明康德 0235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驰 费夏琦、王丽

电话 +86�(21)�2066-3091 +86�(21)�2066-3091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路
288号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路
288号

电子信箱 ir@wuxiapptec.com ir@wuxiappte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0,875,395,866.24 29,239,134,370.82 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8,532,474,145.17 17,312,255,409.07 7.0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35,658,631.84 978,806,854.13 46.67

营业收入 7,231,434,006.88 5,894,358,446.72 2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17,155,437.16 1,056,762,343.00 6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1,109,292.65 992,970,298.93 13.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40 5.80 增加 3.6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 0.46 6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0.46 60.8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6,46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注 1） 境外法人 10.3257 238,687,24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4028 171,122,534 0 未知 0

G＆C�VI�Limited 境外法人 6.8680 158,760,000 158,760,000 无 0

SUMMER� BLOOM�
INVESTMENTS（I）PTE.�LTD. 境外法人 6.2782 145,124,379 0 无 0

G＆C�IV�Hong�Kong�Limited 境外法人 5.0225 116,099,424 116,099,424 无 0

WuXi�AppTec（BVI）Inc. 境外法人 4.9054 113,393,163 0 无 0

Glorious�Moonlight�Limited 境外法人 3.5657 82,423,657 0 无 0

G＆C�V�Limited 境外法人 3.5095 81,124,596 81,124,596 无 0

上海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嘉兴宇祥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391 72,562,140 72,562,140 无 0

国开博裕（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嘉世康恒（天津）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447 44,952,32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 G＆C�VI� Limited、G＆C� IV� Hong� Kong�
Limited、G＆C�V�Limited 同为 Ge�Li（李革）控制；Glorious�Moonlight�
Limited提名并获选委任的公司董事 Xiaomeng�Tong（童小幪）的近亲
属持有嘉世康恒（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最终控制方博
裕（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本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 Glorious�Moonlight�Limited 提名并获选委任的公司董事
Xiaomeng�Tong（童小幪）的近亲属持有嘉世康恒（天津）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之最终控制方博裕（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 1：HKSCC NOMINEES LIMITED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
客户持有。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3,143.40万元，同比增长 22.68%。其中，中国区实验室服务实现收

入 377,995.79 万元，同比增长 26.47%；CDMO/CMO 服务实现收入 216,150.26 万元，同比增长 25.83%；
美国区实验室服务实现收入 78,165.70万元， 同比增长 10.12%； 临床研究及其他 CRO 服务实现收入
49,999.77万元，同比增长 5.92%。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虽然 COVID-19疫情对公司中国区实验室服务（一季度）、美国区实验室服务（二季度）

及临床试验服务业务（一、二季度）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公司及时、高效的执行了业务连续性计划，并
抓住新的业务机遇，各个业务板块均实现增长。

公司坚持“长尾”战略和 CDMO 商业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客户近 600 家，活跃客户超过
4,000家。 与此同时，公司充分发挥“一体化、端到端”的研发服务平台优势，加强上下游服务部门之间
的客户转化，从“跟随项目发展”到“跟随药物分子发展”，不断扩大服务，各个业务板块间的协同性进
一步增强。

公司持续推进能力和规模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合全药业位于常州的大规模寡核苷酸原料
药生产车间、高活性原料药生产车间、大规模多肽原料药生产车间相继投入使用，能够更好地满足客
户日益增长的需求；2020 年 1 月，合全药业开工建设无锡新药制剂开发及生产基地，将进一步提高固
体制剂开发和生产能力和产能，并将增加无菌制剂开发及临床用药生产和商业化生产能力；公司扩建
位于美国费城的腺相关病毒一体化悬浮培养平台和 CAR-T 细胞治疗一体化封闭式生产平台，助力客
户提高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研发和生产效率。 2020年 7月，公司位于成都的研发中心正式投入运营，
进一步增强公司中国区实验室服务的产能，赋能全球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板块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同比增减（%）

中国区实验室服务 377,995.79 298,890.57 26.47

CDMO/CMO服务 216,150.26 171,772.94 25.83

美国区实验室服务 78,165.70 70,982.15 10.12

临床研究及其他 CRO服务 49,999.77 47,206.74 5.92

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722,311.52 588,852.40 22.66

其他业务 831.88 583.44 42.58

营业收入合计 723,143.40 589,435.84 22.68

（1）中国区实验室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中国区实验室服务实现收入 377,995.79万元，同比增长 26.47%。 公司拥有目前全

球规模最大、经验最为丰富的小分子化学药研发团队之一。 一方面，公司帮助全球客户推动重大医药
产品研发进程；另一方面，公司以国际领先的实力为国内小分子新药研发行业赋能。 公司中国区实验
室在第二季度全面复工后，市场需求强劲，海外客户订单增长较快，收入保持快速增长。

在小分子化合物发现服务方面，公司每天进行逾 11,000 个化学反应，报告期内，助力全球客户研
发多个临床前候选化合物并申请专利，和客户共同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公司构建的 DNA 编码化合物
库（DEL）化合物分子约 900亿个，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将 DNA编码化合物库、蛋白生
产和基于蛋白质结构的药物发现平台进行整合， 打造富有竞争力的一体化靶标到命中化合物发现平
台，充分赋能早期小分子新药研发客户，并成为公司下游业务部门重要的“流量入口”，持续驱动公司
中长期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一体化靶标到命中化合物发现平台赋能超过 300家全球客户。

在药物分析及测试服务方面，公司为客户提供药物代谢动力学及毒理学、生物分析服务、分析化
学和测试服务一系列相关业务。此外，公司发挥一体化平台优势，通过WIND（WuXi IND）服务平台，将
API合成、制剂开发、药效、药代、安全性评价以及申报资料撰写和递交整合在一起，为客户提供新药研
发及全球申报一体化服务，加速客户新药研发进程。报告期内，WIND平台签约 50个服务项目，并通过
eCTD（药品电子通用技术文档）的方式，为众多国内外合作伙伴成功进行 FDA IND 申报，获得 FDA 的
许可，进入临床研究。

在中国地区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 CDMO 服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加强管理销售和业务拓展，新
客户数量和在手订单均不断增长。 更为重要的是，公司发展了长期稳定的商业化生产客户，为业务长
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业务运营方面，公司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厂房利用率，在疫情下按时完
成客户项目节点；同时公司也通过优化现有质粒和慢病毒载体工艺，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服务竞争
力。 在服务平台方面，公司进一步加强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工艺开发和生产的能力，在报告期内，公司
成功地启动了细胞疗法 CDMO服务平台，现正在进行多个客户项目；同时贴壁培养腺相关病毒服务平
台正式投入运营、悬浮培养腺相关病毒服务平台也开始建立。

此外， 公司还为国内客户提供包含产品未来对外授权的里程碑分成和产品上市后的销售收入分
成的临床前一体化研发服务。 报告期内助力客户完成 13个研究性新药的 IND 申报工作，并获得 9 个
项目的临床试验批件（CTA）。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助力客户完成 98 个项目的 IND 申
报工作，并获得 66个项目的临床试验批件。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有 1个项目处于 III期临床试验；
8个项目处于 II期临床试验；54个项目处于 I期临床试验。

（2）CDMO/CMO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 CDMO/CMO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216,150.26万元，同比增长 25.83%。公司拥有国内

规模最大、研发实力最强的工艺研发团队之一，是中国第一个通过美国 FDA创新药批准前检查的化学
药工艺开发和生产平台，同时获得美国、中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药监部
门批准，为以上国家和地区提供创新药原料药及 GMP中间体的商业化生产。

公司充分发挥工艺开发技术优势，坚定推进“跟随药物分子发展阶段扩大服务”策略。 通过与客户
在临床前期阶段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不断为公司带来新的临床后期以及商业化阶段的项目，助推公
司 CDMO/CMO服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2020年上半年公司 CDMO/CMO服务项目所涉新药物分子超
过 1,100个，其中临床 III期阶段 42个、已获批上市的 26个。 在服务国内客户方面，公司目前有 26 个
MAH项目正在进行中，包括 4个商业化生产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 CDMO/CMO 服务在多项新技术能力和产能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公司不断提升
流体化学技术平台，今年多个临床后期和商业化项目应用流体化学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 公司进一步
扩大高活性药物原料药的产能，常州新建高活性原料药实验室及车间已投产，这是继金山之后公司建
成的第二个高活性原料药研发生产基地，将高活性原料药的年产能提高至百公斤级。 公司继续加强寡
核苷酸和多肽类药物 CDMO能力建设，2020年 1 月， 公司位于常州的寡核苷酸公斤级生产车间正式
投入运营，寡核苷酸原料药单批合成最大规模上升到 1 摩尔（mol），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
需求。2020年 6月，合全药业位于常州基地的大规模多肽原料药生产车间正式投入运营， 共有 7条生
产线，能够满足合作伙伴从临床前到商业化的需求。 2020年 1月，公司开工建设无锡新药制剂开发及
生产基地，该项目除了提高合全的固体制剂开发和生产能力及产能外，还将增加无菌制剂开发及临床
用药生产和商业化生产能力。

（3）美国区实验室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美国区实验室服务实现收入 78,165.70万元，同比增长 10.12%。美国区实验室服务

主要包括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 CDMO服务，以及医疗器械检测服务。 2020年第二季度，公司美国区实
验室运营受到 COVID-19疫情影响，增长放缓。

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 CDMO服务是公司积极培育的新型业务，市场潜力巨大。 报告期内，公司细
胞和基因治疗产品 CDMO服务收入同比增长约 4%，主要原因是：1）由于美国 COVID-19疫情影响，公
司实验室和工厂的运营效率阶段性有所下降；2）由于政府强制封锁和旅行限制，部分客户到访被延迟
或取消。 公司正在通过更多的线上和数字化技术，减轻疫情对公司员工和客户项目的影响；3）部分项
目由于客户临床试验失败而终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细胞和基因治疗服务能力，并于 2020 年 1 月推出腺相关病毒一体化悬

浮培养平台、于 2020年 5月推出 CAR-T细胞治疗一体化封闭式生产平台，助力客户提高细胞和基因
治疗产品研发和生产效率。 截至 2020年 6月 30 日，公司为 31 个临床阶段细胞和基因治疗项目提供
CDMO服务，包括 22个 I期临床试验项目和 9 个 II/III 期临床试验项目。 2020 年 7 月，公司新签约一
个后期临床试验阶段的异体细胞疗法生产项目，这个项目目前处于 FDA 优先审评阶段。 随着越来越
多的项目推进到临床后期，预计公司美国细胞和基因治疗生产车间的产能利用率也会在 2021 年逐渐
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器械检测服务也受到美国 COVID-19 疫情影响，效率有所下降。 但是公司积
极抓住新版生物学评价标准 ISO 10993 和欧盟医疗器械法规（REGULATION (EU) 2017/745， 简称
“MDR”）大幅提升医疗器械认证规范的标准和测试要求的机遇，赢得新的业务机遇。报告期内，公司医
疗器械检测服务收入同比增长约 18%。

（4）临床研究及其他 CRO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临床研究及其他 CRO服务实现收入 49,999.77万元，同比增长 5.92%，公司在中国

和美国的临床开发业务的执行和新订单的签订严重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收入增长阶段性放缓。
并购 Pharmapace 以来，公司数据统计与分析业务延续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中、美两地数据统计与分析
业务均保持高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全球范围内的网点布局以及临床中心建设。 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 CDS 团队（临床试验服务）拥有超过 830 人的专业临床试验服务团队；公司 SMO 团队拥有
超过 2,800位临床协调员，分布在全国超过 135个城市的 900余家医院提供临床中心管理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 CDS团队在中国和美国两地为合计超过 130个项目提供临床试验开发服务。公司
助力客户完成 5项新药上市注册临床试验， 包括为国内制药企业一款全球首创治疗 2 型糖尿病新药
提供临床试验服务，并取得核心研究正面结果；为跨国制药企业完成一款用于肺动脉高压的新药临床
研究，并获得 FDA批准上市；为其他多项肿瘤和慢性疾病提供临床试验服务，并成功完成新药上市申
报。

报告期内，公司 SMO团队为多项创新药提供临床试验服务，助力客户完成 12 个药品和医疗器械
产品的核查并获批上市，包括国内首次采用真实世界证据方法支持上市的某“青光眼引流管”器械产
品项目、中国首款贝伐单抗生物类似物和全新机制的肠道炎症疾病新药维得利珠单抗。 自 2015 年 7
月 22日国家食药监局发布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的公告以来， 公司共有 50 多个临床研究
项目接受了检查，均顺利通过核查，充分反映了公司 SMO服务的高质量标准。

报告期内，公司各业务板块营业毛利与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同比增减（%）

金额 毛利率% 金额 毛利率%

中国区实验室服务 156,556.30 41.42 130,173.70 43.55 20.27

CDMO/CMO服务 85,619.50 39.61 69,831.30 40.65 22.61

美国区实验室服务 18,739.50 23.97 19,061.71 26.85 -1.69

临床研究及其他 CRO服务 5,655.15 11.31 9,345.46 19.80 -39.49

主营业务毛利 266,570.45 36.91 228,412.17 38.79 16.71

其他业务毛利 271.79 32.67 195.39 33.49 39.10

综合毛利 266,842.24 36.90 228,607.56 38.78 16.73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综合毛利 266,842.24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6.73%；实现主营业务毛利
266,570.45万元，较 2019年同期增长 16.71%。 其中中国区实验室服务实现毛利 156,556.30万元，同比
增长 20.27%；CDMO/CMO服务实现毛利 85,619.50万元，同比增长 22.61%。 美国区实验室服务实现毛
利 18,739.50 万元，同比减少 1.69%；临床研究及其他 CRO 服务实现收毛利 5,655.15 万元，同比减少
39.49%。主营业务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1.88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有：（1）公司加大对关键人才激励包
括限制性股票计划等导致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 12,674.58 万元；（2）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美国
区实验室服务、临床研究及其他 CRO服务毛利率阶段性下降。

（1）中国区实验室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中国区实验室服务实现毛利 156,556.30万元，同比增长 20.27%。 毛利率下降 2.13

个百分点， 主要由于公司加大对关键人才激励包括限制性股票计划等导致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
8,341.54万元。

（2）CDMO/CMO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 CDMO/CMO服务实现毛利 85,619.50 万元，同比增长 22.61%，毛利率下降 1.04 个

百分点， 主要是由于公司加大对关键人才激励包括限制性股票计划等导致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
2,556.06万元。

（3）美国区实验室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美国区实验室服务实现毛利 18,739.50 万元，同比下降 1.69%，毛利率下降 2.88 个

百分点，主要是美国新冠疫情加重受到较大负面影响，且公司加大对关键人才激励包括限制性股票计
划等导致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 930.19万元。

（4）临床研究及其他 CRO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临床研究及其他 CRO服务实现毛利 5,655.15万元，同比下降 39.49%，毛利率下降

8.49个百分点， 主要由于公司加大对关键人才激励包括限制性股票计划等导致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
846.80万元；以及中国和美国的临床开发业务严重受到 COVID-19疫情影响，毛利率下降。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0-069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向本公

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12人，实际出席董事 12人，会议由董事长 Ge Li（李革）
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关于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 2020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公
告》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相关内容。 前述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本公
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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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向本公

司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Harry
Liang He（贺亮）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会议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 2020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
度业绩公告》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格式和内容符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0
年 1月至 6月经营管理和财务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在作出本决议之前，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因此，同
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公告》的相
关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
2020年 1月至 6月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因此，同意该报告的相关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无锡药明康德
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8 月 14 日


